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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办公厅国家开发银行办公厅关于加强

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

贷款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(教委) ，各计划单列市教育局，中央

部门所属各高等学校，国家开发银行各分行:

自 2∞7 年我国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试点工作以来，经有

关部门大力推动，以国家开发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积极承办，各地

政府和各高校认真落实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取得了较大成

效。为贯彻落实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(2010 -
2020 年))关于"完善助学贷款体制机制，推进生源地信用助学贷
款"的要求，促进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持续健康发展，现就全



面加强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管理工作的有关要求通

知如下:

-、加强贷款学生资格认定，努力实现"应贷尽货"

贷款学生资格认定是做好助学贷款工作的重要基础，涉及广

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切身利益。各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要精心

组织，普通高中和高校要积极配合，确保每一位符合条件的申请贷

款学生都能取得贷款资格。申请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学

生，应符合家庭经济困难的条件，即所获得的收入不足以支付在校

期间完成学业所需的基本费用。当年考入普通高校的普通高中应

届毕业生，享受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情况作为申请生源地信用助

学贷款资格的重要参考;普通高校在校学生，原则要求当年享受高

校国家助学金。高校在校学生申请再次续贷的，可以适度简化贷

款资格认定手续。

为减轻贷款办理期间县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认定申请贷款学

生资格的工作压力，提高资格认定的准确性，各地应积极推进贷款

学生资格预认定工作方式，于办理工作启动前确定当年考入普通

高校的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、就读本省普通高校的在校学生中，符

合资助政策且有贷款需求的学生名单。实行资格预认定工作中，

要做好助学贷款政策讲解和资格预认定宣传工作，确保每一位有

贷款需求的学生都能及时了解资格预认定的受理期限和办理流

程。同时妥善做好资格预认定范围以外、因遭灾等突发性事件导

致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的助学贷款受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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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加强贷款办理组织工作，确保贷款及时足额发放

各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、高校和普通高中要进一步完善生源

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工作机制，简化贷款申请流程，为贷款学生提

供便利。县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要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和责任意

识，耐心热情为学生办理相关业务，根据本区县申请贷款学生人

数，通过分散受理、续贷学生和新贷学生错峰受理等方式，合理组

织安排学生完成现场办理手续，坚决杜绝学生等待时间过长、办理

现场拥挤不堪、变相收费等现象的发生;查阅汇总电子回执反馈情

况，督促未及时反馈回执的学生尽快完成回执录入手续。高校学

生资助管理部门要登录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信息管理系统，准

确录入学校账号、学费和住宿费欠缴金额等信息，及时确认反馈电

子回执。

省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收集汇总本省(区、市)已反馈回执的

学生贷款情况，按时报国家开发银行分行。国家开发银行分行收

到省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贷款学生申请汇总表后，及时组织贷款

审批，委托支付机构向学生发放贷款。县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和

高校应告知学生使用国家开发银行学生在线系统查询贷款信息，

指导学生使用支付宝，并要求学生及时更改支付宝初始账户密码，

以免账户资金被盗取。

三、加强贷后管理工作，努力实现"应还尽还"

1.诚信教育。各有关单位要对贷款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诚信

教育与信用宣传活动，培养学生诚实守信意识。县级学生资助管



理机构、高中要充分利用贷款办理环节，通过资料发放、网络宣传、

现场解答等方式，向贷款学生和共同借款人普及信用知识;高校应

利用征文、讲座、演讲比赛、舞台剧等多种方式，对贷款学生开展诚

实守信教育活动。

2.还款确认。毕业前，各高校应组织贷款学生办理毕业确认
手续，确定毕业后固定联系人和本人联系方式，并要求学生毕业后

将新的联系方式在国家开发银行学生在线系统及时更新。

3. 还款提醒。学生毕业后，省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应及时组

织各县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登陆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信息管理

系统，查询毕业学生名单，并通过中小学、乡镇、街道及村社等多种

渠道，采取信函、电话、短信、网络等多种方式，提醒毕业贷款学生

和共同借款人按时还款付息。

4. 逾期催收。贷款学生出现逾期时，县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

应通过多种渠道、采取多种方式与贷款逾期学生及共同借款人取

得联系，督促还款。为配合国家开发银行妥善处理逾期款项，县级

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应按国家开发银行相关要求建立完备的逾期贷

款催收记录，详细记录催收时间、方式、内容、次数，催收时点毕业

贷款学生的就业、收入情况及联系方式等，保证纸质、电子档案记

录真实完整。

5. 还款情况公布。国家开发银行总行分别以省(区、市)、县

(市、区)、高校为单位，定期将全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还款情况

传送给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，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在相关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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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上予以公布;对于还款违约情况严重的地区和高校，全国学生资

助管理中心将通报批评，并要求其限期整改。

6.畅通沟通渠道。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与国家开发银行将
建立全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通讯网络，方便各县级学生资助管

理机构与各高校之间联系工作、交换信息。

各地教育部门要积极争取当地政府的重视与支持，加强领导

和协调，切实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创造有利于生源地信用助学

贷款工作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。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将会

同国家开发银行相关部门联合制定有关考核办法(另行印发) ，拟

从机构建设、信贷管理、工作绩效等方面对县级机构生源地信用助

学贷款管理工作进行考核，促进县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加强生源

地信用助学贷款管理。省级教育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在分配工作奖

励经费、国家开发银行各分行在支付业务代理经费时，要对考核成

绩优良的县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给予适当倾斜。与国家开发银行

以外金融机构合作开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省(区、市) ，要参

照本《通知》精神努力完善管理体制机制，做好本地区生源地信用

助学贷款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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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内发送:有关部领导，办公厅、财务司、人事司

教育部办公厅主动公开 2012 年 7 月 2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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